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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缘何远离多边机制转向双边谈判 

  

 

5 月 4 日，中美首轮贸易谈判美方提出了一个涉及广泛的诉求清单，市场关
注的焦点集中在美方要求缩减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规模和要求中国停止对“中国
制造 2025”相关产业的补贴之上，对几项涉及多边贸易机制特别是 WTO 的申诉
案件的关注较少，实际上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就在 5 月 8 日，中美双方贸
易代表在日内瓦举行的 WTO 总理事会会议上再次针锋相对，议题集中而言辞激
烈：美方抨击中国“颠倒黑白，是非不分”，中方批美国“明目张胆地胁迫”。
中美贸易争议从双边谈判到多边场合两条战线同时上演。我们有必要在中美双边
贸易谈判进行的同时，梳理一下中美争论的缘由和可能的演变趋势，这关乎中美
贸易关系和 WTO 多边机制的前途。 

一、美方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提到的 WTO 案件 

5 月 4 日首轮的中美贸易谈判难以达成更多实质协议，唯有流传出的美方谈
判诉求清单可供按图索骥。市场普遍关注的是美方要求缩减贸易赤字规模和要求
中国停止对“中国制造 2025”相关产业的补贴，而忽视了美方对于涉及 WTO 的
四项案件的诉求。 

在美方诉求框架的“保护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部分，美国要求中国按照
DS542 案件中美国提出的要求，于年内删除《中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及《中
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当中的有关条款。DS542 案是今年 3 月 23 日，
由美国向 WTO 提出的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措施的案件，美国主要援引《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协议），控诉中国剥夺了外国知识产权持有
者的权利，据此提出磋商要求。现在首轮双边谈判中提出的条件，等于要求中国
不经 WTO 磋商等阶段，直接接受美国提出的申诉要求。 

知识产权相关的第二起案件是有关中国控诉美国的 DS543 案，美国要求中国
在 7 月 1 日之前撤回控诉，并承诺不就该内容再次上诉。该案件是中国在被诉
DS542 案之后很快做出的回应，在 4 月 4 日关于美国 301 调查违反 WTO 争端解
决机制问题提出了申诉。中国认为美国的 301 调查违反 WTO 的最惠国待遇原则，
诉诸单边行动而非通过 WTO 争端解决程序。 

此外，在该诉求清单的“执行”章节，美国要求中国撤诉的案件还包括中国
在 2016 年提出的 DS515 案和 DS516 案。这两个案件涉及前几年比较关注的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国（和欧盟）不认可中国加入 WTO 相关文件中关
于中国入世 15 年后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日落条款”。这两个案件目
前分别处于磋商和专家小组调查阶段，即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第一和第二步。
美方此次不仅要求中国撤诉此两起案件，还要求中国不再因为受到非市场经济地
位的对待再上诉 WTO 争端解决机制。 

二、美国为何会在双边谈判中提出关于这几起案件的要求？ 

一个显而易见的回答是，美国对 WTO 的多边机制失去耐心。1995 年至今诉
至 WTO 的 543 个争端案件当中，中国作为申诉方（complainant）有 17 起案件
（其中 12 件针对美国，5 件针对欧盟）；作为应诉方（respondent）有 40 个案
件（其中 22 件来自美国，8 件来自欧盟）。中国被诉案件涉及的法律点相对集
中，主要是补贴与反补贴、进出口许可和征税、倾销和反倾销、贸易相关的投资
等。在已经终结的 30 起被诉案件中，有 15 起败诉，另有 15 起在磋商阶段达成
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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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美在 WTO 互诉交锋 

 

资料来源：WTO、招银国际研究 

图 2:中国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提出的 17 起申诉案件（12 件针对美国） 

 

资料来源：WTO、招银国际研究 

抛开双方的理据不论，美方针对贸易争端的解决途径，取态已经明显改变：那就是舍
弃多边机制，付诸双边贸易谈判。也就是说，美国不想看到这些案件在 WTO 争端解决机
制当中被拖延太久，也不想得到任何不满意的结果。无论是美方胜算大还是赢面小的案件，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团队都希望通过双边谈判直接施压而迅速终结争议。可见，多边机制显
然不是特朗普政府青睐的问题解决途径。从这点看，在与中国的首轮贸易谈判中提到几起
涉及多边机制的案件，就不难理解了。 

三、美国对 WTO 多边机制有何不满？ 

美国与多边贸易机制的关系从来就不单是经济政策决定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国内政策
和外交战略。美国传统的建制派政治精英在二战后推行多边自由贸易的主要目的很清晰：
一是促进资本主义价值观和自由市场信条在全世界传播；二是促进国与国之间的货物贸易
相互关联，通过经济融合从而防止战争；第三是助力美国企业在全球的扩展布局，维护美
国的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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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权，有一个从国会到总统的演变过程。在 1974 年之前主要
是由国会主导贸易政策。受制于选区选票的民粹压力，国会议员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严重，
美国的平均关税一直是比较高的。而 1974 年的《贸易法》为总统开通了快速通道，总统
可以不经过国会同意便可以同别国进行贸易谈判，有权根据互惠对等原则降低甚至取消关
税。自此，总统拥有的“快轨权力”（fast track negotiating authority）成为了美国贸易政
治当中分权制衡的重要方面。1994 年国会在强烈保护主义气氛下曾拒绝延长“快轨权力”，
在 2002 年又恢复了此项权力，并改称为“贸易促进权力”（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在摆脱民粹的制约之后，美国的建制派精英主导的行政部门致力于推进多边自由贸易，
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总统和行政部门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美
国的平均关税由 1970 年的 6%，下降到 1975 年的 3.7%，再到现在只剩 1.3%。 

图 3: 美国平均关税历史变化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档案、招银国际研究 

特朗普是一个另类，他颠覆了建制派精英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多边自由贸易理念。在特
朗普的贸易政策目标中，所谓“美国优先”可以理解为不讲政治、只讲利益。特朗普一直
对 WTO 怨念有加，他认为正是 WTO，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 这件事，造成了美国制造业
职位的流失。特朗普政府还指责 WTO 未能为全球贸易谈判达成新的规则，将美国禁锢在
不合理关税承诺当中。WTO 成立之前，美国与别国的贸易纠纷主要是通过双边谈判解决，
而美国往往能够如愿以偿。而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使得大部分国家选择通过多边机
制来解决纠纷，美国作为应诉方被诉共计 138 次，是所有成员国当中最多的。由于 WTO
专家组的决定通常同情申诉国立场，美国的多项贸易政策被 WTO 裁决为违反国际贸易法，
包括布什总统的钢铁关税。可以说，WTO 多边协调机制程序对美国贸易政策带来了一定的
制约。 

图 4:美国是 WTO 争端机制中被诉次数最多的国家 

 

资料来源：WTO、招银国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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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机制的流程和时间也是 WTO 受到诟病的原因。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虽然比起国
际法庭等其他多边机制效率更高，但平均结案时间也要在一年以上，这个时间相对于美国
国内的政治周期来说仍然过长。美国政府无意去改进这个问题：特朗普对 WTO 的一项重
创在于否决了填补由 7 名成员组成的 WTO 上诉机构空缺席位的人选，目前只剩 4 名成员
处理不断出现的贸易争端案件，将拖慢甚至冻结全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WTO 争端解决机
制需要针对具体的某个问题提出上诉；美国通过双边谈判就可以将各种要求“一篮子”提
出，这无疑更符合美国惯用的谈判策略。 

四、WTO 多边机制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的崛起，使得美国原本支持多边贸易的条件加速改变。即使是美国传统建制派的
政治人物，也开始对美国推行的多边贸易体系产生怀疑。2016 年奥巴马政府曾阻止韩国法
官在 WTO 上诉机构的连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 2010 年发文指出，世界已经深刻变
化，那种认为国际体系需要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追赶西方国家的思路已经完全过时了
（ “As trade ministers have chattered on for nearly a decade, the world has changed. The 
notion that we should adjust global trading rules to help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mpete with 
the West has become outdated”；2010 年 3 月载于《纽约时报》）。 

问题的核心还在于，美国需要在 WTO 拥有和保持的是绝对领导力。美国曾经一度努
力将 WTO 保持为一个亲美国的、或是由美国主导和规范的多边机构。历史数据反映出，
美国通过 WTO 争端解决机制处理问题的效果比其他谈判机制更好，但美国依然着眼于其
受到的政策约束和非优待地位，特别是现在的 WTO 体系和谈判中，美国并没有特别的优
势。于是，特朗普选择远离和打击多边机制，转向美国擅长的双边直接对话。 

诚然，WTO 多边机制在解决双边问题，特别是中美这样存在复杂关系的大国的双边贸
易不平衡上存在诸多不足，不难理解美国想和中国单独谈。在解决双边复杂的贸易问题上，
多边机制力有不逮，特定的双边谈判仍是必要的。不过，WTO 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若被架空
甚或是冻结，对于全球贸易的打击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这种可能似乎越来越大，我们应
该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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